
   

     

   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晋政办发〔2019〕16号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2019年省级重点工程项目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2019年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名单已经省人民政府研究确定,共
266项,其中建设项目195项,前期项目71项。这些项目投资规

模较大、技术先进、产品附加值高、市场前景好、引领带动作用强,
同时可为“稳投资、补短板”发挥积极作用。现将项目名单印发给

你们,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。
一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。各地、各部门要按照更高质量、更

有效率、更加公平、更可持续发展的要求,加快推进重点工程建设,
不断提高投资有效性,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,稳
定经济增长,促进转型发展。

二、充分发挥省级重点工程的引领性和导向性。要按照“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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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转型项目建设年”的要求,采取有力扶持措施,切实抓好实施。
各市要抓紧确定市级重点工程项目,在全省形成促进转型升级、提
供转型动能的合力。要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与补短板工作紧

密结合起来,不断夯实发展基础、增强发展活力和后劲。
三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。各地、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,采取

切实有效措施,积极推进重点工程工作。建设项目要及时协调解

决好堵点、难点、痛点问题,加快建设进度,确保按期建成,发挥投

资效益;要规范项目建设,健全管理制度,强化安全监管,保证工程

质量。前期项目要加强部门间联动,加快前期手续办理,尽快落实

开工条件。
四、大力营造优良建设环境。各地、各部门要狠抓“六最”营商

环境打造,加强对重点工程推进的组织领导,健全服务机制,优化

服务流程,落实帮扶责任,及时办理各项手续,优先保障土地、资
金、人才等需求,落实水、电、气、热等配套条件,积极破解拆迁难

题,不断提高服务企业和项目的水平。
五、切实加强重点工程督查考核。强化综合调度,掌握推进情

况,研究重大问题,对进展缓慢的项目,采取通报、约谈等方式促开

工、促进度;提高项目信息化管理水平,落实好“13710”督办制度,
定期开展专项督查;坚持质量和数量并重,实施科学考核,充分发

挥考核的指挥棒、风向标和助力器作用。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 

2019年3月12日    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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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高法院,
省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。
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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